十八、法規修正作業

作業流程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1.各項規程、規章、辦法


2.需經校務或行政會議


通過之部定法規





校長核定








校務或行政會議通過





秘書室公佈施行


1.修正之法規全文


2.修正法規條文對照表





業務單位需求





政策指示或校長交議事項








教育部或政府機構法令修正








相關業務單位簽報新訂、廢止或修正本校法規


1.擬定法規草案（新訂）


2.製作修正法規條文對照表





一般規則








各單位或各委員會設置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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